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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体育外交的研究日趋活跃，但对基本的体育外交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却

表现得较为混乱，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及当前体育外交实践，对体育外交的主体、客体、目的、形式及

作用五方面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外交重新进行定义，认为，体育外交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体育界的相关行为体出于一定的外交目的而在体育领域对其他行为体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对国际

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产生影响的对外互动活动。旨在为未来体育外交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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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体育外交

的研究日趋活跃。但在体育外交研究活动中，往

往面临一些困惑，比如非国家的对外体育交往算

不算体育外交？对外体育交流和体育外交在什么

情况下等同？除体育交往外，体育外交是否还有

其他形式？这些困惑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学

术界对体育外交的概念界定模糊有关。鉴于此，

笔者在对体育外交概念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对体育外交的定义进行重新界定，将有助于

我国体育外交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

１　体育外交的主体

体育外交的主体是体育外交活动的发起者或

主导者，不少国内学者将体育外交的主体界定为

主权国家或政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新时期新

名词大辞典》认为，体育外交是指 “国家在国际

关系中，通过体育交往途径达到一定政治、外交

目的的特殊外交活动。”［１］我国外交学者张清敏认

为：“政府为了实现国家政治或外交目的，或促

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被称

为体育外交。”［２］

国家和政府的确是体育外交很有力量的主

体，但并非主体的全部，其组织的活动仅是体育

外交的一部分。如果将体育外交像传统外交模式

一样视为国家及政府的 “专利”，那目前为各界

津津乐道的诸多体育外交实例皆应归为非体育外

交，如著名的 “乒乓外交”。

在国际交往全球化的今天，一些非国家实体

的相关活动亦有意无意地产生着体育外交的效

果。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曾对此指出：“如果民族的东西不再是民

族的，国际的东西不再是国际的，那么，拘泥于

民族国家视角的政治现实主义将是错误的。”［３］从

这个意义上说，超越将体育外交主体局限于国家

或政府的 “藩篱”，重视在当今国际社会作用日

趋凸显的其他主体就显得尤为必要。就目前来

看，至少有以下几种形式的实体正以主体或准主

体的身份介入到体育外交活动中：

一是地方主体。英国学者豪京 （Ｈｏｃｋｉｎｇ）

曾将国际外交分为两类，即中央政府的国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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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政府的国际外交［４］。近年来随着国家中央

权力的下移，地区主体越来越多地成为体育外交

的主体。在我国，像地方的外事局、对外友好协

会、公共外交协会、体育局等就发挥了体育外交

的作用。如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聘请

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担任副会长及荣誉大使，意

在通过有影响力的体育明星开展体育公共外交，

达到宣传上海形象的目的。除了主权国家辖下的

地方体育外交主体外，还有许多非主权的 “地区

主体”，如国际奥委会的十余个地区成员，它们

从事的相关活动也是体育外交活动，因而也是体

育外交的主体。

二是组织主体。这里的组织具体可分两类：

一是国际组织 （主要是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

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乒联等，其作为外交主

体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５］。早在冷战时期，

一些国际体育组织曾频繁参与到体育外交活动

中。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面对当时国际体育界的

各种矛盾，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开展了一系

列穿梭外交及访问活动，加强了奥林匹克大家庭

的团结。二是国家或地区内部的社会组织 （主要

是体育组织）。如在举世闻名的 “乒乓外交”中，

正式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的主体其实是中国

乒乓球协会这一 “非官方”组织［６］。在美国方

面，像美国乒协、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亦

在 “乒乓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是个人主体。在体育外交领域，一些个人

不代表国家和社会组织，但他们的体育外交活动

却对国际关系、甚至国际政治产生了影响，因此

也将这些个人算作体育外交的主体。担任过美国

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秘书长的美国前副国务卿

塔拉对此曾指出：“体育外交也可以出现于个人

以及公民对公民基础上。”［７］

基于以上分析，从一般意义上可以将体育外

交的主体概括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体育界的相关

行为体。

２　体育外交的客体

体育外交的客体是指体育外交的指向对象，

国内不少学者将体育外交的客体限定为主权国

家［８］。但一些非国家的体育实体在国际社会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也越来越成为体育外

交的指向对象。

李德芳认为体育外交的客体应 “基本上是普

通民众”［９］，此观点受到了公共外交定义的影响。

普通民众确是体育外交的重要客体，但在不少情

形下，像国家、国际组织、国家内部的政府部

门，甚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亦可成为体育外

交的客体，针对客体用普通民众一语涵盖并不

恰当。

“在外交学研究中，外交主体与外交客体，

亦称外交行为体，既包括外交活动的参与者，也

包括外交行为指向者。”［５］体育外交主体与体育外

交客体的范围往往是相互对应的，故此，上述分

析中的体育外交主体也可成为体育外交的客体。

在实际研究中，将体育外交的表面客体与实

质客体区分开很有必要。表面客体指体育外交的

表面指向对象，实质客体则是隐蔽的、需要透过

表面客体并联系各方面情境才能认识的本质客

体。体育外交表现为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

诸多领域的联系、结合，其实质客体也往往与这

些领域产生联系。如１９８０年，中美等国家抵制

了莫斯科奥运会，表面客体似乎是国际奥委会及

其组织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但实质客体却是苏

联，是对其侵略阿富汗抗议的反映。再如２０１３

年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雷丁、德国总统高克以

及一批欧洲议员抵制索契冬奥会，其表面客体虽

是冬奥会，但实质客体却是俄罗斯通过反同性恋

法律这一行为，正如英国 《一周》杂志所说的：

“这不仅因为５１０亿美元的巨额成本，也不仅是

和奥运村相关的腐败和环境破坏指控，主要的问

题是来自运动员、政府首脑对反同性恋法律的

抵制。”［１０］

３　体育外交的目的

体育外交的目的亦即体育外交的主观意图。

不少国内学者将体育外交的目的单纯归于政治范

畴，这同传统外交模式强调国家及政府的主体

性，以及在对外体育活动中，我国特别强调政治

性有关。冷战后，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外交目

的也开始由政治更多地转向经济、文化等领域，

体育外交也追随了这种趋势［１１］。如２０１３年，时

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时，中超与英超代表签署

了 《双方合作意向书》。另外，英超和英国文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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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还宣布将扩大与中国的培训交流项目。

也有学者认为，体育外交的目的是 “促进国

家间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世界外交大辞

典》认为，体育外交是 “对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

界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

交流的一种提法。”［１２］虽说确有不少以 “促进国

家间关系”为目的的体育外交实例，如中美 “乒

乓外交”，冷战之后美古之间的 “棒球外交”、美

伊之间的 “篮球外交”等，但有些体育外交确非

以此为目的，如冷战时期，美苏相互抵制对方举

办的奥运会，该体育外交目的显然不是 “促进国

家间关系”。

还有学者认为体育外交的目的是 “维护本国

的国家利益、处理国家间关系、实现其对外政

策”［１３］，此观点符合一般现实主义外交目的的要

义，但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其一，利益

主体问题。由于当前国际社会体育外交主体日趋

多元化，单纯讲 “本国利益” “国家间关系”并

不能完全涵盖体育外交的目的，如国际奥委会前

主席萨马兰奇的体育外交活动所维护的就不能称

之为 “本国利益”。其二，关于利益的认识问题。

美国学者费丽莫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认为利益是 “通

过社会互动建构的”［１４］，利益带有很强的主观

性，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对其界定不同，行为反

应也自然不同。对于体育外交来说，由于其主体

复杂，且有时带有非官方、非主流的色彩，因而

在利益问题的看法上难免出现彼此不一致的

情况。

分析体育外交的目的实质上就是分析体育外

交主体的意图、动机，由于主体的动机异常复

杂，甚至会出现表面目的与真实意图不一致的情

况，要对其进行准确把握殊非易事。因此，在对

体育外交进行概念界定时，宜选取体育外交目的

的最广义内涵，将之表述为 “出于一定外交目

的”。这里的 “外交”应属广义的 “大外交”，其

目的可以体现于政治领域，也可以体现于经济、

文化等领域；可以体现为维护本国、本地区的利

益，也可以体现为维护全人类的利益。

４　体育外交的形式

体育外交的形式是指体育外交主体和客体在

相关活动中互动的方法和手段。国内学者多将之

表述为 “体育交流和交往”，这在上述较具代表

性的定义中也有体现。在中文语境中，交流是指

“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交往是指 “互相来

往”［１５］，“体育交流或交往”表现出了友好、合

作的色彩和基调。但从体育外交的实践看并非一

片祥和的局面，也会出现体育抗议、抵制、制

裁、报复等形式。如１９５８年为抗议国际奥委会

实行的 “两个中国”政策，我国退出了奥林匹克

运动。冷战时期，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美苏相

互抵制了对方举办的奥运会。

我国学者储江按照外交的效应，将体育外交

分为正向与反向两种表现形式，正向实施表现为

体育合作，反向实施表现为体育制裁［１６］，该分

类对体育外交方式作了较完整的概括。无论正向

还是反向，体育外交均需具备的一点是和平性。

外交手段的实质是以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处理国

际事务，当相关的主客体双方发展到以非和平方

式互动时，就不能称为体育外交。如在１９７０年

世界杯外围赛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因足球暴

动而爆发的战争就不能称为 “体育外交”。反过

来讲，即使两国间爆发战争，某些形式的体育外

交作为非官方互动形式仍是可以继续存在的，当

然这种互动形式仍是和平性的。如美朝签署了朝

鲜战争停战协定，但韩国自李承晚政府起至今一

直没有签署该协定，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朝鲜半

岛南北方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尽管如此，冷战

结束后，韩朝双方却屡有为国际社会瞩目的体育

外交实例发生。

体育外交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常规的有

交流、访问、声明、谈判、发文、缔约、抗议、

抵制、制裁等。为更好地界定概念，概括性地将

这些方式称为 “在体育领域以和平方式对外进行

的互动活动”，这里的互动包括正向互动和反向

互动。

５　体育外交的作用

体育外交的作用即体育外交的效果与影响

等。国内学者研究体育外交正面作用的成果较

多，如体育外交可以发展国家间关系、宣传国家

形象、拉近各国公众距离等。即使有学者提及其

负面作用也是寥寥数语，或者一笔带过。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看到体育外交正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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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其负面作用，这种状况在

一些反向体育外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美苏相

互抵制对方举办的奥运会显然进一步损害了双边

关系。此外，在分析具体体育外交作用时，应具

备多维视角，不应只是将眼光盯在体育外交的主

客体上。如体育外交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非常复

杂，不仅可能对当事方的双边关系有影响，还可

能影响其他的双边、多边关系，并产生持续的连

锁反应。如 “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

门，但中美关系的 “接近”却引发当时苏联的疑

惧，并导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苏关系愈发恶化。

日本则存在一种在中美日大三角中逐渐被边缘化

的茫然感，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曾表示：

“一方面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欢迎，同时

又担心中国人可能绕过日本把手伸向太平洋的另

一端。”［１７］

对于体育外交的作用，可以概括性地将之表

述为 “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

影响”，这里的国际关系也应包括国际经济关系、

国际文化关系等，这里的影响自然包括正向和负

向、显在和潜在的影响。但是何为影响仍属于模

糊性的表述，本文认为其作用得到相关国家及政

府部门，尤其是外交部门的认可，或得到国际社

会及公众的普遍承认即为有影响。如中美 “乒乓

外交”的作用以及姚明、邓亚萍担任中国 “体育

外交大使”、美国国务院聘请冰坛皇后关颖珊及

棒球明星卡尔·普瑞金为 “公共外交大使”等所

起的作用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６　结论

体育外交的几个构成要素有机结合构成了体

育外交的概念，即体育外交的主体根据体育外交

的目的，针对体育外交客体，运用体育外交方式

在体育领域发起相关互动活动，并产生一定的体

育外交效果。基于上述对体育外交构成要素内涵

的分析，本文对体育外交的概念界定为：“国际

社会、尤其是体育界的相关行为体出于一定的外

交目的而在体育领域对其他行为体以和平方式进

行的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的对外互动活动。”

对体育外交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是不断发展

的，应该根据实践的具体发展不断修订，并依赖

学术界的争鸣与探索使之走向完善，这也是体育

外交研究界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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